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为促进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维护公

平，完善创新人才的科学选拔机制，根据《大连海事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大连海事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结合学院具体情况，制

定本实施细则。 

一、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1.成立由院长牵头、纪检监察负责人参加的研究生招生

委员会，负责按照教育部、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招

生政策、规定、办法，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

则，组织和领导博士生招生工作。 

2.学科成立考核小组，负责具体实施考核工作,对考生

成绩负责。 

二、学术性申请条件和要求 

1.外语能力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英语四级/六级≥425； 

b.专业英语四级/八级≥60 ； 

c.雅思≥4.5 或托福≥80/550 或 GRE≥260/1300； 

d.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留学一年以上； 

e．在硕士期间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

发表英文理论文章。 

f.小语种(仅含日语和俄语)。学生须提供国家级语言考

试(中国举办或该语言国举办)的通过证书或合格成绩单（中

国举办的语言考试需相当于英语四级水平）。 



2.原则上所有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成绩优良，且没有不

及格课程。 

3.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

力。 

三、申请材料审核办法、程序、通过标准 

按照学校博士招生章程的要求向学院提交材料。纸质版

材料提交地点：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 

学院组成专家组对申请者资格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

含：申请者学习经历与成绩，能够证明申请者外语水平的材

料，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期间的科研规划，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所具备的

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综合素质和培养潜力等。考生申请材

料审核总成绩 100 分，审核成绩 60 分及以上视为考核合格，

确定进入后续考核环节。 

四、考核日程安排 

由学院负责电话通知。 

五、考核形式及内容 

考核采取面试形式。 

考核内容包括外语水平、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综合能力、

全面评价四部分，每部分满分 100 分，任一部分有成绩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1）外语水平 100 分。包含外语资质、外语口语和听

力、专业外语测试。 

（2）专业基础知识 100 分。具体测试考生对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

问题、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等方面的知识。 

（3）专业综合能力 100 分。具体测试考生对相关专业

知识的知识理解和灵活运用能力，包括对实际问题的分析、

处理能力，详细分析某一现实问题等。 

（4）全面评价 100 分。根据学生的科研成果、其它获

奖和荣誉、社会活动等情况进行审核。 

六、其他 

本细则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解释。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5 年 12 月 15 日                  


